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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 

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院间关系协定工作组 

2001年 2月 26日至 3月 9日 纽约 

法国提出的提案 

关于 PCNICC/2000/WGICC-UN/L.1 号文件的评论 

第 16条 

第 1款 

 无变动  

第 2款 

 联合国和法院应按本条第 1款的规定 就缔约国大会使用联合国设施和服

务事项制订安排  

第 18条 

第 1款 

 联合国和法院同意就不同情况作出不同安排 提供给法院的经费得根据这些

安排 并经[联合国]大会按照 规约 第一百一十五和一百一十六条规定作出的

决定为之 这些安排须经缔约国大会和联合国大会核可  

第 2款 

 联合国和法院同意 经联合国大会按照 规约 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作出决

定提供给法院的任何经费所涉情况应构成不同安排的内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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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款 

 文本同协调员提交的第 2 款文本相同 但结尾处加上以下一句 这些安排

须经缔约国大会和联合国大会核可  

第 4款 

 文本同协调员提交的第 3款文本相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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